
擴大鼓勵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獎
勵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總說明

擴大鼓勵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獎勵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於九十四年九月五日訂定，迄今歷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

修正分行日期為一百十年十月十九日。因應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

列管及考核作業要點一百十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名稱為財政部辦理促

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公告及統計作業要點，爰配合修正本

要點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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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鼓勵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獎
勵作業要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機關辦理依財政部辦

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公

告及統計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資訊蒐集要點)

登載之案件，成功與

民間機構簽訂投資契

約(以下簡稱簽約案

件)，並依資訊蒐集要

點規定完成簽約案件

基本資訊及辦理情形

登載者，得依本要點

規定核發獎勵金。但

簽約案件經提起異議

或申訴者，於異議或

申訴結果確定後核

發。

三、機關辦理依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案件列

管及考核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列管要點)列管

之案件，成功與民間

機構簽訂投資契約(以

下簡稱簽約案件)，並

依列管要點規定完成

簽約案件基本資訊及

辦理情形登載者，得

依本要點規定核發獎

勵金。但簽約案件經

提起異議或申訴者，

於異議或申訴結果確

定後核發。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

件列管及考核作業要點一

百十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修

正名稱為財政部辦理促進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資

訊蒐集公告及統計作業要

點，爰配合修正該要點名

稱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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